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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证券交易所  

上证公监函〔2021〕0004号 

 
关于暂停大连圣亚旅游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适用

信息披露直通车业务的决定 

 

当事人： 

大连圣亚旅游控股股份有限公司，A 股证券简称：大连圣亚，A

股证券代码：600593。 

  

经查明，大连圣亚旅游控股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大连圣亚

或公司）在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、遵守上海证券交易所（以下简称本

所）信息披露日常监管要求等方面，存在以下违规事实。 

一、公司未能及时核实媒体报道所涉重大事项并履行信息披露

义务 

2020 年 12 月，公司第一大股东大连星海湾金融商务区投资管

理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星海湾投资）通过新闻媒体、异动公告

回函等公开渠道多次表明其已失去公司控股股东地位。同时，有媒

体报道称，来自公司的人士表示，“上交所、大连市国资委、财政

局、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、公司所有股东、员工都一致认可星

海湾投资是公司控股股东”。上述媒体报道涉及对公司实际控制人、

控股股东的不同认定与判断，对公司影响重大，公司应当及时、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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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关注，向相关股东等主体审慎核实后按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

此外，2020 年 11月有媒体报道称，微信公众号“鲸彩圣亚”（现已

更名为精彩圣亚）发布多篇通报，称公司经营情况、项目运营、管

理人员等存在重大问题，该公众号发布信息的落款为公司时任副董

事长兼总经理毛崴。相关公众号发布信息涉及公司重大经营事项，

公司应当及时向发布人员等相关主体核实情况，并按要求履行信息

披露义务。对于上述媒体报道事项，经监管多次发函提醒督促，公

司至今仍未充分关注核实，也未就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生产经

营情况变动等重大事项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二、公司董事会秘书职位长期空缺，未依规办理信息披露相关

业务，不配合本所日常监管工作 

自 2020年 7月 29日至今，公司董事会秘书职位已空缺近六个

月，时任董事长杨子平自 2020年 7月 29日起、时任副董事长兼总

经理毛崴自 2021年 1月 22日起分别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。公司已

多次出现信息披露相关业务办理不符合规则要求的情形，多次无故

拖延提交公告，导致公告未能在规定时间披露。 

2020年 8月 19日，我部就公司董事会决议事项发出监管工作函

（上证公函【2020】2458号），要求公司于 2020年 8 月 25日前核

实董事会决议是否符合相关规则，并作出书面回复、信息披露，但

公司直至 2020年 9 月 1日仍未回复。我部再次发出监管工作函（上

证公函【2020】2498号）进行督促，公司直至 2020年 9 月 9日才披

露相关回复。2020 年 9月 11日，我部发出监管工作函（上证公函

【2020】2527号），要求公司提供董事等相关人员签名页的电子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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描文件作为公告备查文件，但公司直至 2020年 10月 15日仍未提供

相关备案文件。公司自 2020年 9月 8日选举新任董事及监事后，也

未按规则要求，在相关决议审议通过后的一个月内，由新任董事、

监事签署《董事（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）声明与承诺书》，并向本

所和公司董事会备案。对此，我部向公司发出规范运作建议书（上

证公函【2020】2588号）并与公司多次沟通后，公司才陆续完成上

述备案文件的签署及上传。此外，时任董事长兼董事会秘书（代行）

杨子平在信息披露业务办理期间未能保持通讯畅通，导致我部无法

就信息披露事务与公司及时取得有效联系。 

综上，公司未能按要求及时核实媒体报道事项并履行信息披露

义务，信息披露的关键岗位长期空缺，未能有效配合我部信息披露

监管工作，信息披露管理存在重大缺陷。上述行为违反了《上海证

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（以下简称《股票上市规则》）第 1.4 条、

第 2.1 条、第 2.3 条、第 2.8 条和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

披露直通车业务指引》（以下简称《直通车业务指引》）第三条、第

十二条等有关规定。 

鉴于公司存在前述违规行为，根据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第 16.1条，

《上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与监管措施实施办法》第九条、第七十

一条以及《直通车业务指引》第十四条的规定，我部决定：对公司

暂停适用信息披露直通车业务，并自决定做出之日起生效。 

公司应当引以为戒，及时整改，严格按照本所《股票上市规则》

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直通车业务指引》等规定，规范运作，认真履

行信息披露义务。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履行忠实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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勉义务，促使公司规范运作，保证公司信息披露工作顺利开展，并

积极配合本所的监管工作。我部将根据公司上述问题的整改进展情

况，决定恢复适用信息披露直通车业务的具体日期。 

 

 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 

二〇二一年二月二日 

 

 

 

 
 


